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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建立公寓大廈性侵害防治機制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05年5月30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07636號函暨

內政部部營建署案陳衛生福利部105年5月6日部授家字第1

050600395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內政部來函表示刻正進行上開法規之研修，惟法規修正尚

需邀集相關單位研商並踐行有關法制作業程序，於上開法

令尚未修正前，請所貴所轉知所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，

聘僱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認可證之繼續性從業之管理服

務人員時，可向警察機關查閱是否有性侵害犯罪登記資料

，以防治性侵害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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